
附件3

平顶山市殡葬基础服务“一口价”清单

序号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计价单位 收费标准 定价依据 是否惠民补贴 备注

1 遗体接运
包括遗体查验，普通消毒，遗体运输，殡仪馆（殡仪服务
站）内遗体抬移运送等。

具

免费项目 是

接运距离20公里内免费（单程，下同），超过
20公里的另行付费（不包含在“一口价”收费
标准范围内），每公里加收5%。

2 抬尸费 殡仪人员抬卸普通遗体。 具

殡仪人员抬卸普通遗体免费。传染病尸体（以
医院证明或死亡证明为准）加倍收费。丧户自
己抬尸的，不再收费。腐烂、碎尸等特殊尸体
的收殓收费，由殡仪馆和丧户面议。

3 遗体存放 将遗体放入遗体冷藏或冷冻设备内，以低温方式保存遗体。 天
免费服务时间3天，超出后另行付费（不包含在
“一口价收费标准范围内”）。

4 遗体火化 包括火化机火化、捡灰作业、骨灰装整等。 具 装灰费不得拆分收费。

5 骨灰寄存 包括格位使用、日常管理维护。 年
免费服务时间1年，超出后另行付费（不包含在
“一口价”收费标准范围内）。

6 骨灰盒

可降解 提供2种骨灰盒供选择。 个 仅可降解骨灰盒享受惠民殡葬补贴。

非可降解（2种）

小型实木材质270元。 个 270元 市场调节价 否 小型实木材质

中型实木材质450元。 个 450元 市场调节价 否 中型实木材质

7 普通告别厅租用
厅内面积40㎡，可容纳15人左右，包含厅内基本设备、厅内
消毒。

场 200元
平发改审服〔2011〕

126号
否 原则上每场次使用时间为30—60分钟。

8 生态安葬

一是树葬、花坛葬、草坪葬、壁葬。
二是骨灰寄存在本市经批准设立的骨灰堂、楼10年以上（含
10年），并签订存放协议。
三是全市统一组织的海葬。

具 免费 平民〔2025〕11号 否

奖补1000元。在民政部门核定的公墓和骨灰堂
、楼，采取树葬、花坛葬、草坪葬、壁葬和骨
灰存放的方式，符合条件的，每具骨灰补助丧
属1000元。

9 普通守灵厅租用
厅内面积15㎡，可容纳10人左右，包含厅内基本设备、厅内
消毒。

天 280元
平发改审服〔2011〕

126号
否 普通守灵厅（6-12号）



10 基础化妆
面部护理用品、面部美容用品、整容、理发、水电、酒精、
汽油、消毒等。

具 90元
平发改审服〔2011〕

126号
否 配备美容师对正常遗体进行基础化妆和美容

11 正常穿脱衣 穿衣、脱衣、水电、消毒、工具、特殊劳务、人工等。 次 90元
平发改审服〔2011〕

126号
否

正常遗体穿脱衣。特殊、传染病尸体穿脱衣，
价格面议。

12 遗物焚化 遗体遗物、花圈。 次 30元 市场调节价 否
易燃易爆危险品，封建迷信殡葬用品、不易燃

烧的特殊材质物品禁止焚烧

13 尸体袋
属于耗材。包括尼龙袋、装袋服务（尸体简整、摆放随尸物
品）。

条 120元
平发改审服〔2011〕

126号
否

接运遗体实际工作需要，主要作用是：卫生防
护、保护遗体、维护尊严、便于运输。

14 骨灰防粘垫 属于耗材，包括石棉、专用设备、废弃物清理、人工等。 张 100元
平发改审服〔2011〕

126号
否 全自动拣灰炉必须用品。平板式火化机无。

15 灵   位 包括灵位、牌位、电、蜡果、长明灯。 天 35元
平发改审服〔2011〕

126号
否 长明灯1对。供桌和香炉免费提供使用。

备注：
1.未纳入“一口价”清单的殡葬服务项目收费标准按照（平发改审服〔2011〕126号）规定执行；
2.“一口价”清单内项目群众自愿选择，据实付费；
3.免费项目按照《平顶山市民政局 平顶山市财政局 平顶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调整惠民殡葬政策免除群众基本殡葬服务费用的通知》规定执行。
4.生态安葬奖补政策按照《平顶山市民政局 平顶山市财政局关于实施节地生态安葬奖补政策的通知》（平民〔2025〕11号）规定执行。


